
臺南市建築物施工勘驗查核紀錄表 

建照號碼 
(  )南工造字第             號，共   照 

臺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掛號 

文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掛號

日期 
  年  月  日  

現場查

核日期 
   年   月   日 

申報勘驗項目                 □初驗  □複查 查核總結 □合格  □不合格 

公共安全、交通、衛生措施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備 註 

(免設置請

註明) 

1 安全圍籬設備及警示燈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2 工程告示版內容及設置位置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3 道路使用寬度及臨時性使用道路是否已核准 □是  □否  

4 施工場所出入口車輛進出時是否派遣指揮交通人員 □是  □否  

5 應設安全走廊地區是否依規定設置並維護通行功能 □是  □否  

6 是否於圍籬外道路範圍內堆置營建廢棄物或污染路面 □是  □否  

7 是否設置施工工地污水排放截流措施及衛生設備 □是  □否  

8 是否設置工程車沖洗設備 □是  □否  

9 地下室開挖是否設置安全支撐或護坡作業 □是  □否  

10 樓層開口處及可能發生跌落處是否設置安全護欄 □是  □否  

11 鷹架、護網(帆布)、斜籬是否依施工計畫設置 □是  □否  

12 施工場所是否有積水情事 □是  □否  

相關人員簽名 
抽驗人員簽名 

(加蓋公會勘驗章) 

承造人 

 

 

 

(簽名或蓋章)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工地主任 

(依規定設置) 

 

 

(簽名) 

 

 

 

 

(簽名) 

其他缺失或補充說明 

 

備註：1.對查核內容有議者，請於二日內檢具異議說明書向本府工務局申訴。 
      2.接獲處分書不服處分者於接到處分書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向本府提起訴願。 
      3.本表單免設置之項目請於備註欄說明。 
      4.本表單查核內容以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為準。 
      5.本表一式四份，一聯建管科承辦歸檔，二聯承辦公會，三聯承造人，四聯建管科留存。 

附件 1 委託公會查核專用 


